
根据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管理办法（2019 年修订）》和《上

海市市级教育财政科研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2023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

为做好 2026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申报工作，现将有关要求

通知如下： 

 

一、申报类别 

本次申报的项目包括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、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、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

项目。 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和上海市哲学社会科

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须自拟项目名称进行申报。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可以选择《2026 年度上海市教育

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指南》（以下简称《指南》，见附件 1）中的项目名

称进行申报，也可以自拟项目名称进行申报。选择《指南》进行申报

的项目，其名称须与《指南》保持完全一致，不得自行更改或添加副

标题。 

（一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 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，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

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，研究

周期为 3年，资助标准为 8万元/项。 

（二）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 

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，鼓励青年教育工作者

围绕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点领域开展教育理论和实践创新探索，研究

周期为 3年，资助标准为 6万元/项。 

（三）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，鼓励学校一线教育工作者积极关

注教育实践中的现实性、应用性问题，开展多样化、个性化、特色化

的教育科学研究，研究周期为 3 年，资助标准为 5 万元/项。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还设立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（内

容涵盖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的阐释研究），具体申报要

求另行通知。 

 

二、申报条件 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的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： 

（一）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。 

（二）须是申请单位的全职在岗人员。 

（三）须是项目的实际主持者，具有独立开展研究和组织开展研

究的能力，能够承担实质性研究工作。 

（四）申请人只能申报 1 个项目，特别提醒不能同时申报上海高

校哲学社会科学专项。在申报截止日之前，已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在

研的省部级及以上项目或者承担在研的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的

人员，不得申请。 

（五）不得以本人或项目组已获得过资助的项目，内容相同或相



近选题申报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。 

（六）2025 年度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及

其他国家级、省部级科研项目的项目申请人，不得申请。 

（七）申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应具有副高

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（职称），或者具有博士学位。不具有副高级

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的基础教育单位申请人，须由 2 名同

一学科、具有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书面推荐；不具有副

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博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和专业机构的申请

人，须由 2 名同一学科、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的书面推荐。 

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的申请人年龄不超过

35 周岁（1991 年 1月 1 日以后出生），且尚未取得副高级及以上专业

技术职务。 

 

三、申报程序 

本次申报为限额申报，从严控制申报数量，择优推荐，避免同类

选题重复申报。 

（一）填写申请材料 

申请人依据申报类别填写相应的申请书和项目设计论证活页（以

下简称“论证活页”）：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申

请书》（见附件 2）、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申请

书》（见附件 3）、《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请书》（见附件 4）。

论证活页的具体内容详见各类别申请书。 



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涉及 12 个学科。请依照申请书所列出

的学科分类代码填写相应学科，跨学科项目根据“尽量靠近”原则选

择一个主学科进行申报。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的“教育基

本理论”学科，细分为“教育基本理论（党建类）”和“教育基本理论

（其他）”。 

（二）申请材料提交 

1.申请人填写相应类别申请书及论证活页（附件 2-4），并于 6 月

2 日 17 时前将电子版发送至：wang.ziyan@mail.shufe.edu.cn，学校

将组织专家进行遴选。 

2.被推荐的申请人须在 6 月 11 日 17 时前登录上海教育科研管

理数据库（https://www.shjykysb.cn）在线申报。纸质材料，待正式

立项后再另行通知提交。 

 

四、项目评审 

市教委将组织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，项目实际经费以评审核定金

额为准，采取“一次核定，分年拨付”的方式。项目经费包括直接费

用和间接费用两部分，经费使用管理按照《上海市市级教育财政科研

类项目经费管理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（沪教委科〔2023〕53 号）执

行。 

 

五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王子岩 



联系方式：65904366 或 企业微信 

电子邮箱：wang.ziyan@mail.shufe.edu.cn 

 

附件： 

1.2026 年度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指南 

2.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一般项目申请书 

3.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教育学青年项目申请书 

4.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申请书 

 

科研处 

2025年 5 月 21日 


